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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段 24巷 30號 

網址：https://www.nshstu.org.tw/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 會議回報單 
報告人： 熊湘明 

名稱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草案)」、「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草案)」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

支持體系建立辦法(草案)」研商會議 

時間 1080830(五)15:00 

地點 教國署 5樓第 5會議室 

會議主席 戴副署長淑芬 

出席人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周教務長志宏、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中華民國高級

中等學校校長協會、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國教育產

業總工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等 

本會代表 熊湘明 

說明 

(會議背

景) 

教師法修正條文奉總統於 108.6.5 公布，其中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教師專業

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9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33

條第 4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協助教

師諮商輔導，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會議 

紀要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草案)」、「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草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

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草案)」委由台北教育大學周教務長志宏研訂。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建立辦法(草案) 委由政治大學莊國榮教授

研訂。 

二、本次會議主要目的為收集各方意見，作為上述辦法訂定參考。 

三、建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能建立預審制度，預審

表格中央與地方應一致。專審會除調查員及輔導員外，希望能加觀察員。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建立辦法(草案)與會人員較無提修正

意見。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草案)條文內容較多，

與會人員提修正意見最多，建議辦法能分章節。各條文所規定的時間日期能有

一致性。 

 

未來須 

注意重點 

1. 要求國教署研議上述辦法時務必邀請本會參加。 

2. 持續關注上述辦法訂定所帶來之影響。 

 

 


